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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成人主日學 
創世記 

第六週：神揀選亞伯拉罕，救贖計劃的開始（創 12-17章） 

10/11/2020 
 

神的恢復(四~五十章) 

 (一)蒙恩的器皿(個人)(四~十一章)  

(1) 亞伯....羔羊的救贖 (四章)  

(2) 以諾...-與神同行(五章)  

(3) 挪亞..位在主裡面(六~十一幸)  

(二)蒙召的族類(團體);(十二~五十章)  

(1) 亞伯拉罕…信心的祖宗 (十二~廿五章)  

(2) 以撒...-蒙愛之子 (廿一~廿八，卅五章)  

(3) 雅各-...聖靈的傑作 (廿五~四九章)  

(三)榮耀的見證----“像主"的約瑟 (卅七~五十章) 

 

一、神揀選亞伯蘭，與他立約並祝福他（創 12:1-9)  

二、亞伯蘭的欺騙，危害神的揀選，神的干預，使得化險為夷（創 12:10-20)  

三、亞伯蘭與羅得的牧人相爭，亞伯蘭謙讓羅得，神重申應許和祝福（創 13:1-18)  

四、神祝福亞伯蘭，對抗外族得勝，救回羅得，亞伯蘭以忠心和敬拜回應神（創 14:1-24)  

五、神與亞伯蘭立約，應許必定成就（創 15:1-21)  

六、亞伯蘭的小信，造成夏甲與撒萊之間的衝突，以實瑪利的出生（創 16:1-15)  

七、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，設定割禮為立約的記號（創 17:1-27)  

 

金句 

 

因為考古學的發現，我們對亞伯拉罕所處社會的文化有不少認識。曾認為創世記内的列

祖，只是民間傳説的虚構人物。但由於在吾珥的考古工作，這些看法己被摒棄。吾珥的人

口有二十五萬多，是個偉大的文化中心。考古學家從發掘出來的四千多泥版，得到許多關

於吾珥的記録，在吾珥的遺跡中，有一座亞伯拉年時代的梯形塔，塔頂上有女月神那拿

(Nannar) 的廟，旁邊又有一個預備献祭的房間，還有許多其他神明建造的廟宇，如風暴

之神恩里勒(Enlil) 、天神亜奴(Anu) 和水神依亜(Ea) ，不過吾珥的主要宗教是拜月神。

神呼召作選民父祖的亞伯拉罕，就是從這樣的一個背景出來的。  

 

一、神揀選亞伯蘭，與他立約並祝福他（創 12:1-9)  

1. 神兩次呼召亞伯蘭，離開大城，憑信心跨越出去（創 12:1-5)  

   在吾珥首次被召(創 11：31；徒 7：2-3) 

   在哈蘭再次蒙召(創 11：32；12：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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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拉和家人來到幼發拉底河以外的哈蘭，在那兒定居。根據書廿四 2，他拉

並沒有棄絕偶像，他繼續奉拜。他拉死時二百零五歲(創 11：32)；洪水之

後，人的壽命逐漸縮短。 

 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 

如今，神開始給亞伯蘭更詳細的指示。祂給亞伯蘭的第一個命令是：「離

開…去」(12：1)。 這往往是神呼召人的第一個命令。其實，「敎會」二字

的意思也是「被召出來的人」。神要亞伯蘭離開祖家、親屬和朋友，祖家、

親屬和朋友本身並沒有問題，但是，它們攔阻亞伯蘭去完成神的旨意。亞伯

蘭要離開熟悉的家園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 

 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和祝福  
       

 亞伯拉罕一信心的祖宗  

            亞伯拉罕的蒙召  

i. 蒙召的背景 - 巴別的混亂  

ii  蒙召的經過 - 「榮耀的神向他顯現」(徒 7：2)  

ii. 蒙召的要求 - 「你要離開本地﹒本族,父家. 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

去」(12:1)  

iv.  蒙召的目的 

(1)  承受迦南的應許 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」(12:1) 

「我要將…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，永遠 為業。」(17)  

(2) 蒙大福的應許 「...我必賜福給你,叫你的名為大...」 (l2:2) 

「論福﹒我必賜大福給你... 」 (22:l7)  

(3) 建立國度的應許 「...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」 (12:2) 「...你子

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」(22:17)  

(4) 成為萬國的祝福 「你也要叫別人得福...地土的萬族都要因你 

得福」 (l2:3) 「... 地土的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..」 (22:18)  

v.  蒙召的行動一「因著信…就遵命出去」(來 11：8)  

vi. 蒙召的考驗─「出去的時候，，還不知往那裡去」 (來 11：8) 

 

很多新約的經文指出，亞伯蘭的順服是因爲他的信心。「亞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

時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將來要得爲業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時候，還不知往那裏去」

(來 11：8 )。 馬丁路德認爲，亞伯拉罕的信心是活潑的、有能力的；不是曇花一

現，也不是腦海裏的一個思想而已，這信就像被火燒熱沸騰的水一般。亞伯拉罕不

是因爲服從神才富有，他離開哈蘭的時候，已有財物和僕人。但他收拾一切，毫無

留戀地離去，他的順服是完全的。 

 
要明白亞伯蘭的信心，羅四章和加三章可以給我們幫助。保羅指出得救恩的方法，

不是靠守律法，乃是憑信心，這是亞伯拉罕所行的。「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爲他

的義」(羅 4：3)，羅 4：9和加 3：6再次重覆這話。叫人得救的信心必定產生順

服，雅 2：22說：「可見信心是與他(亞伯拉罕)的行爲並行，而且信心因着行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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纔得成全。」作爲選民父祖的亞伯拉罕，爲我們立下了信心的榜樣，這信是討神喜

悅的(來 11：6) 。 

 
2. 亞伯拉罕所築的四座壇（創 12：6-9）  

 在示劍，摩利橡樹，神向亞伯蘭顯現，他回應神的呼召（創 12:6-7)  

 在伯特利和艾之間，築壇求告神的名（創 12:8，13:3-4)  

 希伯侖幔利的橡樹，求告耶和華的名，重新得力（創 13:18) 

 在摩利亞山上，順服神的試驗獻以撒，信心的高峰（創 22:9）  
 

亞伯拉罕蒙召後的生活 - 帳篷與祭壇的生活  

i. 亞伯拉罕信心的腳蹤 (l)示劍 (2)伯特利 (3) 希伯崙  

ii. 亞伯拉罕的祭壇生活─四座特別的祭壇  

iii. 亞伯拉罕與神之間的特殊關係  

(1) 神稱亞伯拉罕為朋友「 …我朋友亞伯拉罕…」(賽 41:8; 雅 2:23)  

「我所要作的事，豈可瞞著亞伯拉罕…」(創 18：17)  

(2) 神向他十次的顯現  

(3) 亞伯拉罕向神七次特別的禱告 

 

二、亞伯蘭的欺騙，危害神的揀選，神的干預，使得化險為夷（創 12:10-20)  

1. 遭遇饑荒，下到埃及，亞伯蘭缺乏信心，以謊言欺騙法老（創 12：10-15）  

2. 神干預，降災法老，危機得以化解（創 12：16-20）  

 

亞伯蘭繼續找尋適合居住的地方，最後，他來到南地。這是死海和地中海之間的乾

旱山地，居民較示劍少。他抵達那兒不久，便遇上嚴重的飢荒。亞伯蘭沒有尋求神

的引導，便逕自往埃及去。以下的經文顯出亞伯蘭的屬靈低潮：「將近埃及就對他

妻子撒萊說：『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婦人；埃及人看見你必說，這是他的妻子，

他們就要殺我，卻叫你存活。求你說，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

因你存活』」(11-13節)。 

那是强者任意妄爲的時代，帝王任命他的僕人四處找尋美女作妃嬪；若女子是已婚

的，她丈夫可能被殺。撒萊確是亞伯蘭同父異母的妹妹，但半句謊話也是欺騙。 

 

應許後裔的考驗 - 生以撒  

(i) 兩度撒拉事上的危機 (12:10-20；20:1-15)  

(ii) 年紀老邁 :「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﹒因信仍有指望」(羅 4:18) 

 

三、亞伯蘭與羅得相爭，亞伯蘭謙讓羅得，神重申應許和祝福（創 13:1-18)  

1. 回到伯特利，築壇之地，求告耶和華的名，恢復對神但信心（創 13：1-4） 

能回頭重過信心的生活是最寶貴的。亞伯蘭帶着許多金銀、牲畜離開了埃及，並且

因爲以上所提的經歷，他變得更成熟了。「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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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艾的中間，就是從前支搭帳棚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，他又在那裡求吿

耶和華的名」(13：3-4節)。 

  

2. 與羅得相爭，憑信心，讓羅得先選擇：信心的增長（創 13：5-9）  

3. 羅得走入罪惡之地（創 13：10-13）  

4. 因著亞伯蘭的信心，神再次祝福亞伯蘭，賜地和後裔（創 13：14-17）  

5. 亞伯蘭遷居到希伯崙，在那裡築壇（創 13：18）  
 

亞伯拉罕應許之地的考驗 

(1) 大飢荒一下埃及 (12:10-20)  

(2) 羅得之仗爭地 (13:6-18)  

「你我不可相爭﹒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 可相爭﹒因為我們是骨肉﹒遍地不都

在你眼前麼?...」(13:8-9)  

神沒有忘記忠心的亞伯蘭。羅得離去後，神向亞伯蘭顯現，並且給他更淸楚的異

象。如今，亞伯蘭對神與他所立的約看得更明白了。「你擧目向東西南北觀看，凡

你所看見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，直到永遠」(14-15節)。神更應許

亞伯蘭，他的後裔要多如「地上的塵沙」(16節)， 不可勝數。 

神總是把最好的，賜給那些把選擇權交給祂的人。這是絕對可靠的，不論在事業、

婚姻和家庭方面，神知道甚麼是對我們最好的，祗要我們信靠祂。 

「亞伯蘭就搬了帳棚，來到希伯崙幔利的橡樹那裏居住，在那裏爲耶和華築了一座

壇」(18節)。 當羅得步向罪惡之城所多瑪時，亞伯蘭卻爲着神的恩典讚美神。  

 

(3) 葬撒拉一希伯崙幔利橡樹前麥比拉洞 (23:17) 

 

四、神祝福亞伯蘭，對抗外族得勝，救回羅得，亞伯蘭以忠心和敬拜回應神（創 14:1-24)  

1. 北方四王與南方五王之戰，牽連羅得，被四王擄去（創 14：1-12） 

2. 亞伯蘭憑信心，依靠神的恩典，以少數家丁，救回羅得（創 14：13-16）  

3. 亞伯蘭得到麥基洗德祭司的祝福，預表基督具有大祭司的身份（創 14：17-

24）  

 

亞伯蘭在但追上四王的軍隊，並且擊敗他們，追殺他們至大馬色北面的何把，救回

羅得一家和所有的財物。我們不知道四王有多少軍隊，但亞伯蘭得勝，是因爲神的

幫助。  

 

所多瑪王在沙微谷(就是王谷)，迎接勝利回來的亞伯蘭，這時又有一個神秘人物出

現--「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，帶着餅和酒，出來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」(18

節)。 

「麥基洗德」是「公義的王」的意思，他是統治撒冷的。「撒冷」可能是「耶路撒

冷」的縮寫， 後者是「平安之城」的意思。麥基洗德是「至高神的祭司」，「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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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神」這名稱出現在 18、19、20和 22節及詩篇中，指出神是獨一的、崇高的。

麥基洗德具有君王和祭司的雙重身分，他是敬拜獨一眞神耶和華的。 

 

亞伯蘭把所得財物的十分一給神的代表麥基洗德，表示他向至高神感恩。這是聖經

首次提到十一奉獻。舊約聖經敎導我們，一切都是屬神的，但十分一是神當得的一

分。若不獻上十分一，就是奪取神的物 (瑪 3：8-10)。基督成全了律法 (太 5：

17)，但祂也贊同十一奉獻。祗是，祂責備文士和法利賽人忽略「那律法上更重的

事，就是公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行了；這更重的是你們當行的，那 (指奉獻

給神) 也是不可不行的」(太 23：23)。 

 

五、神與亞伯蘭立約，應許必定成就（創 15:1-21)  

1. 神祝福亞伯蘭，應許後裔如同塵沙，如同眾星，亞伯蘭因信稱義（創 15：1-

6）  

2. 神與亞伯蘭立約，神走在被分開的動物中，代表不守約的咒詛（創 15：7-11）  

3. 神預言亞伯蘭的後裔要寄居和受苦待 400年，但必回到應許地（創 15：12-

16）  

4. 神將迦南地賜給亞伯蘭的後裔（創 15：17-21）  

 

為何神要亞伯蘭取牲畜劈開兩半？ 

鷙鳥代表什麼？  

亞伯蘭在異象中經歷的“驚人的大黑暗”是何所指？  

為何神的應許要四百年後才應驗？ 

       

 

六、亞伯蘭的小信，造成夏甲與撒萊之間的衝突，以實瑪利的出生（創 16:1-15)  

1. 撒拉將使女夏甲給亞伯蘭為妾，夏甲懷孕時，輕看撒萊（創 16：1-4）  

2. 撒萊被妾輕視，求亞伯蘭處置，夏甲逃離撒萊，神祝福以實瑪利（創 16：5-

16） 

  

七、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，設定割禮為立約的記號（創 17:1-27)  

1. 亞伯蘭 90歲時，神再次與他立約（創 17：1-2）  

亞伯蘭當年九十九歲，以實瑪利出生已十三年了。這十三年相當沉寂，亞伯蘭沒有

從神那裡得到新的應許或特別的啓示。隨着日子的過去，撒萊得子的應許似乎越來

越不可能實現了。但是，亞伯蘭卻沒有放棄這應許。 

2. 神將亞伯蘭改名為亞伯拉罕，就是多國之父，並與他和他的後裔堅立永約（創

17：3- 8）  

3. 設立割禮為立約的記號（創 17：9-14）  

4. 神將撒萊改名為撒拉，為多國之母，並有後裔從她而出，亞伯拉罕心中懷疑

（創 17：15-18）  

5. 神應許生以撒，並祝福以實瑪利（創 17：19-22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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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亞伯拉罕順服神為家人行割禮，完成立約的儀式（創 17：23-27） 

 

亞伯拉罕的生平 

a. 事件的記載：關於亞伯拉罕的記錄共佔約十三章經文，較重要的事件是在他的 75

至 100歲之間。 

 

    b. 這段落的開首以他的族譜介紹(閃 11:10，他拉 11:26-32)。 

         創  12:4        75歲        離開哈蘭 

             16:16       86歲        生以實瑪利 

             17:1        99歲        與神立約、行割禮、改名 

             21:5        100歲       生以撒 

             23:1        127歲       撒拉死 

             25:7        175歲       亞伯拉罕死 

    c. 神的呼召(12:4；15:7；參徒 7:2-4) 

     - 顯出神的主動：「我必...」。   

     - 人必須以信心回應：許多賞賜是今生不能得到的順服的代價。 

     - 停留哈蘭：是否遷就他拉的需要(書 24:2)？哈蘭與吾珥相近，是拜月神的中心。 

    

    d. 神給亞伯蘭的應許 

內容： 

創 12:1-3 創 13:14-18 創 15章 創 17章 創 22章 

後裔 地土 名聲 使別人得福 與神的親密關係 

地上萬國因他的後裔得福 (加 3:16，29；徒 3:25-26) 

 

    e. 15章首次提及信心：15:6 (羅 4:3；加 3:6；雅 2:23)；信心的對象是神自己 (羅

4:9-13；9:7-8)。 

       15與 17章均與「約」有關，但兩者相隔十多年。15章表明約是神的恩典，(立約

儀式由神單獨完成，耶 34:18)，人的信心是接受約的條件(等候的時間是四百年，

是神故意藉埃及的經歷訓練亞伯蘭的後代，也是衪對迦南人的寬容)。  

       17 章強調人的參與的重要性：行立約的記號(割禮)代表守約。另外，也說明「作

完全人」的要求。 

 

    f. 亞伯拉罕信心的成長，可從以下各個方面看出： 

     - 從吾珥至示劍。 

     - 下埃及。 

     - 與羅得分開。 

     - 拯救羅得 - 記載中的人名、地名，都反映出主前二千年的背景。 

     - 以實瑪利的出生 - 當時的習俗之一，以妾存後(主前一千七百年的漢摩拉比法典

有此例)。 

     - 為所多瑪、蛾摩拉代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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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- 亞比米勒事件 (埃及事件之後約 25年)。 

     - 趕走以實瑪利。 

     - 獻上以撒 - 亞伯拉罕的信心(21:12；22:5，參來 11:17-19)，成為得救信心的典

範(羅 4:16，24)。 

 

 

 

經文背誦:  

(創 15:6) 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。 

 

 

應用問題： 

1) 從亞伯蘭蒙召，我們可以學習的功課有那些？有什麼事攔阻了我們餐與教會的服事,傳

揚福音,見證神的救恩? 

2) 你願意做甚麼樣的器皿,成為神救恩與祝福的管道? 

3) 從創 15：7及出 20：2 神的自我宣告中，我們學習到什麼屬靈的功課？ 

 


